           




阿政字〔2018〕51号


关于印发《阿鲁科尔沁旗粮食生产功能区和
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划定实施方案》
的通知

各苏木乡镇人民政府、旗直有关单位：
现将《阿鲁科尔沁旗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划定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阿鲁科尔沁旗人民政府
2018年3月26日





阿旗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
生产保护区划定实施方案

按照《国务院关于建立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的指导意见》（国发〔2017〕24号）、《农业部国土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做好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划定工作的通知》（农计发〔2017〕99号）精神，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划定实施方案＞的通知》（内政发〔2017〕131号）和《赤峰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赤峰市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划定工作方案＞的通知》（赤政字〔2017〕190号）要求，为做好阿旗两区划定工作，结合我旗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国家“两区”划定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为目标，以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主体功能区规划和优势农产品布局规划为依托，以永久基本农田为基础，将“两区”细化落实到具体地块，优化区域布局和要素组合，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升农产品质量效益和市场竞争力，为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二、目标任务
根据赤峰市下达我旗任务，全旗划定“两区”共计100万亩，其中划定粮食生产功能区玉米面积95万亩；划定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大豆面积5万亩。结合我旗主要农作物优势区域布局和各苏木乡镇现有耕地面积、地力水平、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划定作物种植面积等因素，确定了各苏木乡镇的划定任务。各苏木乡镇要综合考虑当地资源条件、发展潜力等因素，及时将划定任务逐级分解细化到嘎查村及小组。
按照国务院“三年划定，五年建成，永久管护”的统一部署和相关方案要求，2018年制定方案，成立领导组织，开展动员部署工作。2018年8月底前，完成全旗图件制作。包括底图制作、实地勘查、面积测算、分布图编制等。2018年12月底前，完成全旗数据库建设。包括公告公示、勘误修正和结果确认、电子成果、数据质检、建库等工作。
三、划定依据
（一）依据《国务院关于建立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的指导意见》《农业部国土资源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做好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划定工作的通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划定实施方案＞的通知》《赤峰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赤峰市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划定工作方案＞的通知》等文件的规定和要求。
（二）依据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全国第二次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成果，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国有农场土地使用权确权登记成果，耕地地力调查与质量评价成果等。
（三）依据阿旗十三五规划以及国民经济发展、现代农牧业、土地利用、水资源利用、城乡建设、交通等相关领域“十三五”期间的发展规划。
（四）依据全旗农产品种植传统和生产能力情况，近三年主要作物种植面积、产量。
四、划定要求和标准
（一）划定要求
划定“两区”必须做到“三个必须”、“四个优先”、“四个禁止”。
三个必须：必须是永久基本农田；必须是优质地块；必须是玉米生产优势区。
四个优先：优先选择基础设施配套的水浇地或比较平整的高标准旱耕地；优先选择生产潜力高的地块；优先选择已经建成或规划建设的高标准农田；优先选择农作物优势主产区。
四个禁止：禁止将退耕的地块划入；禁止将生态条件脆弱的地块划入；禁止将污染严重的地块划入；禁止将设施农业用地划入。
（二）划定标准
1．耕地基础条件好，四至清楚、相对平整（坡度15度以下）、地力稳定。划定的“两区”地块要求相对集中连片，平原区相对集中连片，面积原则上不低于500亩。
2．具有明显区域优势，生态环境优良，产品产量高，品质好，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近3年内播种面积基本稳定的集中连片耕地。
3．≥10℃的年积温在2300度以下的区域以及严重干旱又无灌溉条件的区域不得划入两区。
五、划定方法
（一）制定方案。制定全旗两区划定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工作目标，旗农业局牵头，旗发改局、财政局、国土局、城乡管理和规划局、交通局、水利局积极配合，统筹谋划“两区”划定工作。
（二）严格按照规程要求组织划定。“两区”划定，采取内业、外业相结合的方式，在摸清区域地块情况的基础上开展划定工作。
1．图件制作。搜集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成果资料、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及其他相关内容的文本、图件、数据资料。委托专业机构以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成果和耕地地力评价成果为基础，叠加相关规划成果
，通过人工判读和综合分析，初步确定“两区”片块和地块边界，制成“两区”划定工作底图。
2．实地勘查。根据制成的工作底图，进行实地勘查，查清“两区”片块和地块空间位置、数量、边界，以及“两区”片块内农业基础建设状况。工作底图标注信息与实际存在偏差的，核实无误后予以修改，确保划定的“两区”图、数、实地一致。
3．公告公示。将公示材料交由苏木乡镇、嘎查村（组）审核，审核通过后在“两区”划定涉及的苏木乡镇、嘎查村（组）进行张榜公告公示。公示无异议后，由苏木乡镇、嘎查村（组）签章确认。
4．建立数据库。“两区”划定的基础资料、图件、表册和文本成果，经质量检查合格后入库。
5．检查验收。“两区”划定成果检查验收采取内业审核、内业监测和实地抽查相结合的方式。由旗农业局牵头，联合国土、发改等部门组织全旗的成果检查验收并逐级上报。
6．成果管理。“两区”划定成果经检查验收合格后，由旗农业局牵头，逐级备案至自治区农牧业厅、国土资源厅和发展改革委，作为今后落实中央和地方支持“两区”建设与管护相关政策的主要依据，推进成果的共享利用。
六、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成立阿旗“两区”划定工作领导小组，由旗政府分管副旗长任组长，旗农业局、发改局、财政局、国土局、城乡管理和规划局、交通局、水利局、国调队等相关部门和苏木乡镇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旗农业局。建立阿旗“两区”划定工作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由旗农业局组织，发改局、财政局、国土局、城乡管理和规划局、交通局、水利局等相关单位参加。
（二）明确职责分工。“两区”划定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涉及面广，专业性强。农业、发改、财政、国土等部门要各司其职、分工协作、协调配合，共同推进此项工作。旗农业局会同有关部门做好任务分解划定工作，制定工作方案，确定划定标准、验收评价考核规程，做好登记造册、上图入库工作；旗发改局会同有关部门做好统筹协调，将“两区”列入全旗农业发展规划，并做好与其他专项规划的衔接，整合有关涉农项目向“两区”倾斜；旗国土局负责配合做好永久基本农田划定与“两区”划定衔接工作，共享现有的耕地资源一张图及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共同做好“两区”上图入库等工作；旗财政局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农结构，推进涉农资金整合和统筹使用，做好“两区”财政补助资金筹措和使用管理工作及“两区”划定工作经费安排；各苏木乡镇政府、国营农场是“两区”划定工作的第一责任主体，要依据“两区划定”建设目标，负责确定所辖村、组地块的具体落实工作，要建立工作机制，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其他部门根据各自职能积极配合做好“两区”划定工作，支持“两区”建设。
（三）大力宣传引导。要充分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开展多层次、多形式、持续性的宣传，使广大农牧民群众全面、准确了解国家相关政策，营造有利于“两区”划定的工作环境和舆论氛围，通过现场观摩、经验交流、典型示范等方式，宣传划定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典型，促进划定工作有序开展。
（四）严格督导考评。建立健全“两区”划定工作考核评价和责任追究制度。旗政府将把“两区”划定工作纳入2018年对苏木乡镇、各相关部门的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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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阿旗各苏木乡镇“两区”划定任务分解表
3.阿旗“两区”划定工作经费测算表








附件1
阿旗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划定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裴焕斌                 旗政府副旗长
副组长：王宝                   旗政府办副主任
        张向春                 旗农业局局长
成  员：张旭鹏                 旗发改局局长
        丛培钊                 旗财政局局长
        张瑞民                 旗国土局局长
        于晓松                 旗城乡管理和规划局局长
        李海辉                 旗交通局局长
        曲广民                 旗水利局局长
        鞠学军                 旗统计局局长
        李国林                 天山镇镇长
        纪春龙                 巴彦花镇镇长
        郭宏杰                 先锋乡乡长
        宋立军                 乌兰哈达乡乡长
        穆国栋                 新民乡乡长
        高玉磊                 双胜镇镇长
        张长泉                 天山口镇镇长
        白格日乐图             罕苏木苏木苏木达
        贺希格套格套           坤都镇镇长
        巴日斯巴特尔           赛罕塔拉苏木苏木达
        赛吉拉图               扎嘎斯台镇镇长
        恩和巴图               绍根镇镇长
        麦拉苏                 巴拉奇如德苏木苏木达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旗农业局，办公室主任由张向春兼任。





附件2
阿旗各苏木乡镇“两区”划定任务分解表
                                                           面积：亩
	苏木乡镇
	粮食生产功能区
	重要农产品保护区
	备注

	
	玉米
	大豆
	

	天山镇
	30000
	2000
	

	巴彦花镇
	90000
	5000
	

	先锋乡
	15000
	2000
	

	乌兰哈达乡
	25000
	2000
	

	新民乡
	60000
	5000
	

	双胜镇
	110000
	5000
	

	天山口镇
	80000
	5000
	

	罕苏木苏木
	20000
	2000
	

	坤都镇
	80000
	5000
	

	赛罕塔拉苏木
	30000
	2000
	

	扎嘎斯台镇
	90000
	5000
	

	绍根镇
	220000
	5000
	

	巴拉奇如德苏木
	100000
	5000
	

	
	
	
	

	
	
	
	

	
	
	
	

	合计
	950000
	50000
	









附件３
阿旗“两区”划定工作经费测算表
	工作流程及费用名称
	单价
（元）
	计量
单位
	预算
	说明

	
	
	
	数量
	经费(万元)
	

	一、日常工作经费
	
	
	
	59.185
	

	（一）前期基础资料收集和处理
	
	
	
	1
	

	购置办公设备
	
	
	
	1
	打印机一台，电脑一台，移动硬盘等存储设备，记录工具

	（二）培训咨询费
	
	
	
	3
	

	（三）印刷费
	
	
	
	3.245
	

	1、责任书等打印费
	1
	份
	450
	0.045
	签订各级责任书，盟市与旗县、旗县与乡镇、乡镇与村，一式两份，共计454份。

	2、明白卡打印费
	0.5
	份
	60000
	3
	初步估算涉及农户60000户。

	3、宣传册打印费
	2
	份
	750
	0.2
	每个行政村5份。5×213×2=2130元.

	（四）保护标志设立相关费用
	
	
	
	44.34
	

	1、乡镇级标志牌更新制作费、运费、埋设费
	6000
	块
	13
	7.8
	每个乡镇设立一块乡镇级保护标志牌。

	2、村委简易标志牌制作费、运费和埋设费
	800
	块
	213
	17.04
	每个行政村设立一块村级简易标志牌。

	3、界桩制作费、运费和埋设费
	300
	块
	650
	19.5
	原则上每个乡镇设立不少于50块保护界桩。50×13×300=195000元。

	（五）差旅费
	
	
	
	7.6
	

	1、油费、过路费
	1
	公里
	200
	4
	作业期间日行200公里，燃油费、过路费等1.0元/公里，1.0元/公里·天×200公里×200天=40000元。

	2、伙食补助
	60
	天
	4
	3.6
	差旅费：60元/人·天×4人×150天=36000元。

	二、第三方雇工费用
	
	
	
	150
	按照1.5元/亩收费。1.5元/亩×100万亩=150万元

	合计
	
	
	
	209.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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